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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县哈溪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概述

哈溪水库位于诏安县东溪流域左岸支流金溪上，是一座以供水、灌溉和防洪

功能为主，兼顾消能发电的中型水库。哈溪水库大坝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最大

坝高 73.00m，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60.00m，死水位 123.00m，汛限水位 158.00m，

设计洪水位 160.25m，校核洪水位 161.21m，总库容 2506万 m3，兴利库容 2273

万 m3，库容系数 0.32，具有年调节性能；进水溪挡水堰堰型为开敞式 WES 实用

堰，最大坝高 12.50m，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68.00m，死水位 167.00m，汛限水位

168.00m，设计洪水位 171.11m，校核洪水位 172.09m，总库容 17.60万 m3，兴利

库容 11.72万 m3无调节性能；消能电站装机 2000 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 786

万千瓦时。哈溪水库工程等别为Ⅲ等，工程规模为中型，电站为小（2）型电站。

本工程枢纽由哈溪重力坝及坝后厂房、进水溪挡水堰、输水隧洞、供水管道等组

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本项目于 2024

年 6月 18日委托福建海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并

于 2024年 6月 20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在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本项目于 2025年 10月 27日在福建

环保网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2025年 10月 29日及 2025年 11月 5日在《海峡

都市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2025年 10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10日期间在

红星乡人民政府、朱厝村村委会、五洞作业区村委会、坪林村村委会、进水村村

委会、六洞村村委会公开栏进行了张贴公示。

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过程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开展，公众参与过程有效、结果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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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4年 6月 20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本次公示主要将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公众意见表、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进行公示，供关心本项

目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查看阅读，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

本项目于 2024年 6月 18日委托福建海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工作，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第 3 个工作日即 2024 年 6

月 20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时间和内容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2.2公开方式

本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平台公示的公开方式，网络公示载体

为福建环保网，福建环保网属于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为公开的网络平台，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福建环保网公示网址 https://www.fjhb.org/huanping/yici/30496.html；网络公示

时间：2024年 6月 20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2-1。

2.3公众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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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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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主要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内容。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主要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和张贴公告

等 3种方式同步公开相关信息，供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查看阅读，听

取公众意见和建议。

在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5年 10月 27日在福建

环保网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2025年 10月 29日及 2025年 11月 5日在《海峡

都市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2025年 10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10日期间在

红星乡人民政府、朱厝村村委会、五洞作业区村委会、坪林村村委会、进水村村

委会、六洞村村委会公开栏进行了张贴公示。项目公示时间和内容均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载体为福建环保网，福建环保网属于

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为公开的网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相关要求。

福建环保网公示网址：https://www.fjhb.org/huanping/erci/42610.html；网络公

示时间：2025年 10月 27日，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2025年 10月 27日至 20

25年 11月 10日），公示截图详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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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报纸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为《海峡都市报》，该报是 1997

年福建日报社出版的报刊，是福建省第一张面向全省的综合性都市生活报，每日

出版，全面覆盖福建省九地市，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报纸公示要求。

我单位分别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及 2025年 11月 5日在《海峡都市报》进行

了两次报纸公示，刊登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及网络地址，

供公众下载，公示照片详见图 3-2及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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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25年 10月 29日《海峡都市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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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5年 11月 5日《海峡都市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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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本项目于 2025年 10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10日期间在红星乡人民政府、

朱厝村村委会、五洞作业区、坪林村村委会、进水村村委会、六洞村村委会公开

栏进行了张贴公示。现场公示选取周边临近敏感点的公开栏作为张贴公示平台，

属于在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相关要求，张贴公示的照片详见图 3-4。

红星乡人民政府公开栏

张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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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林村村委会公开栏

张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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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厝村村委会公开栏

张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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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洞村村委会公开栏

五洞作业区公示栏

张贴处

张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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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村村委会公开栏

图 3-4 张贴公示照片

3.3查阅情况

（1）网络查询

征求意见期间网络访问量为 206次。

（2）纸质报告查询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向建设单位联系人查阅纸质报告书。

单位名称：诏安哈溪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福建省诏安县中兴大道 375号；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13605035107。

征求意见期间无相关查阅记录。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张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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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可不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各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对其在环境影响

方面的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中“第二

十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要求，我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3日在福建环保网进行公示，公开了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6.2 公开方式

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采用网络平台公开的方式，公示载体为福建环

保网。福建环保网属于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为公开的网络平台，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

福建环保网公示网址：https://www.fjhb.org/huanping/quanben.html；网络公示

时间：2025年 12月 3日。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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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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